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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概述

1、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2021年4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和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2），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11139）；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披露《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并在2021年6月16日公告了

《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

告》、在2021年6月29日公告了《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修订稿）》、在2021年8月7日公告了《关于三棵树涂料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补充2021年半年

报）》；公司于2021年10月20日披露《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并在2021年11月17日公告了《关于三棵树

涂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3、 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2022年4月15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将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

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即延长至2023年4月22日。

自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等一直积极

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各项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公司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主要原因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基本完工。 同时，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

盈利大幅增长，公司已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了《2022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2年前三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69.66%，后续资金需求较预案推出时已

大幅下降。综合上述情况及资本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与

中介机构沟通并审慎研究论证，公司决定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后续，公司将结合市场环境和资本市场

情况、公司发展战略及项目投资需要等因素进行论证并择机启动新的直接融资方案。

三、关于公司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申请撤回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是在综合

考虑各种变化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

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相关审议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2021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上述议案内容属于公

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故无需

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终止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变化因素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申请文件。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决定，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变化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经过了我们审慎的

分析与论证，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终止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

件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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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11月25日上午09:15-下午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25日上午09:15-9:

25，0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11月25日上午09:15-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正基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8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2,082,360,899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60.0458%，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1,462,911,9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183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619,448,9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8621%。

2.公司董事、监事、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7,212,2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10%；

反对85,148,6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537,049,267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149%；

反对85,148,678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85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二）《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2,997,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01%；

反对15,86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7%；

弃权3,503,0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02,834,515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79%；

反对15,860,4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91%；

弃权3,503,03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3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调整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1,680,0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9%；

反对566,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21,631,045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9%；

反对56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

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焦云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350,290,778股、5,0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周张悦。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律师、周张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见证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主持、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深交所监管规则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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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罗平锌电” ）近日收到云南省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省中院”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省高

院” ）出具的关于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的《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

书》，现将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

纷共1020人，涉案金额416,509,490.96元。上述案件中，有三起案件为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起诉公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40,639,061.50元，已被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完成终审并驳回诉讼请求。 个人投资者诉公司案件1017起， 涉案金额175,870,

429.46�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018号、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1-065号、2022-039

号、2022-040号及2022-078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法院判决、裁定213

人次。其中：以前年度与10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并已向10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1,956,

461.00元（详见2022-078号公告）；以前年度驳回3名投资者诉讼请求。

本次共与188名个人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 应向188名个人投资者支付和解赔偿金28,

211,906.55元，实际已向188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14,644,985.24元（含诉讼费）。 本次经

法院判决应赔偿王*青等10人损失726,794.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5,276.00元；实际已经支

付的金额共计130,041.00元。

二、本次裁定及判决情况

1、云南省高院《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

罗平锌电（原审被告）因与被上诉人李*敏、张*兴等156人（原审原告）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诉

讼。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22年5月17日、6月7日、8月8日、8月9日、8月24日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上述案进行了审理。

云南省高院在审理过程中，因上诉人罗平锌电与被上诉人李*敏、张*兴等156人达成和

解协议。 云南省高院认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因罗平锌电与各被上诉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

已实际履行完毕，本案中各被上诉人提出撤回起诉请求，及上诉人罗平锌电提出的撤回上

诉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本院予以准

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三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序号 案件号

上 诉 人

（原 审

被告）

被上诉人（原审

原告）

裁定结果

公司承担案件

受理费（元）

1

（2022） 云

民终1104号

罗 平 锌

电

李*敏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57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李*敏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625

元，减半收取8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5元，减半

收取812.5，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李

*敏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1625

2

（2022） 云

民终1096号

罗 平 锌

电

张*兴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53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张*兴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51

元，减半收取42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1元，减半收

取425.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张

*兴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851

3

（2022） 云

民终1097号

罗 平 锌

电

陈*英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54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陈*英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49

元，减半收取12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9元，减半收

取124.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陈

*英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49

3

（2022） 云

民终1098号

罗 平 锌

电

田*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55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田*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93元，

减半收取14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3元，减半收取

146.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田*

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

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93

5

（2022） 云

民终1099号

罗 平 锌

电

蒋*辉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56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蒋*辉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82

元，减半收取5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元，减半收

取541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蒋*

辉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1082

6

（2022） 云

民终1101号

罗 平 锌

电

邹*东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898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 准许邹*东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

2901元， 减半收取1450.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1

元，减半收取1450.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 邹*东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

照实际交纳的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

判决确认为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901

7

（2022） 云

民终1102号

罗 平 锌

电

张*发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899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张*发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87

元，减半收取39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7元，减半收

取393.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张

*发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787

8

（2022） 云

民终1105号

罗 平 锌

电

芮*江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896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 准许芮*江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芮*江已

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额

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

裁定为终审裁定。

50

9

（2022） 云

民终1106号

罗 平 锌

电

王*飞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900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王*飞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641

元，减半收取32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1元，减半收

取320.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王

*飞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641

10

（2022） 云

民终1107号

罗 平 锌

电

叶*娥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901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叶*娥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84

元，减半收取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4元，减半收取

92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叶*娥已

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额

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

裁定为终审裁定。

184

11

（2022） 云

民终1108号

罗 平 锌

电

谢*阳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902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 准许谢*阳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谢*阳已

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额

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

裁定为终审裁定。

50

12

（2022） 云

民终1110号

罗 平 锌

电

张*春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894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张*春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63

元，减半收取1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3元，减半收

取131.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张

*春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63

13

（2022） 云

民终1455号

罗 平 锌

电

俞*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66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 准许俞*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917

元，减半收取95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17元，减半

收取958.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俞*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1917

14

（2022） 云

民终1018号

罗 平 锌

电

王*江、朱*全、胡

*明、徐*、胡*燕、

刘*、王*、何*、倪

*杰、雷*娟、党*、

夏*、刘*、朱*珍、

蔡*、黄*霆、李*、

袁*协、谢*珍、郭

*锋、王*刚、许*

茜、沈*、王 *、王

*、刘*、王*华、梁

*、聂*霞、李*碧、

刘*宗、张*彪、夏

*、曾*艳、宋*平、

黄*金、王*、华*、

裴*飞、高*旭、张

*凯、杨*、詹*梅、

郭*、刘*戊、龙*

海、谢*锋、高*、

薛*宝、王*弟、鄢

*海、杜*、王*明、

林*、麦*杰、周*

志、刘*、兰*根、

赵*博、王*、李*

功、杨*虎、刘*松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552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撤回上诉；准许王*江、朱*全、胡*明、徐*、胡*燕、刘*、

王*、何*、倪*杰、雷*娟、党*、夏*、刘*、朱*珍、蔡*、黄*

霆、李*、袁*协、谢*珍、郭*锋、王*刚、许*茜、沈*、王*、

王*、刘*、王*华、梁*、聂*霞、李*碧、刘*宗、张*彪、夏*、

曾*艳、宋*平、黄*金、王*、华*、裴*飞、高*旭、张*凯、杨

*、詹*梅、郭*、刘*戊、龙*海、谢*锋、高*、薛*宝、王*弟、

鄢*海、杜*、王*明、林*、麦*杰、周*志、刘*、兰*根、赵*

博、王*、李*功、杨*虎、刘*松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

费共计130166元，减半收取65083元，二审案件受理

费共计130166元，减半收取65083元，均由云南罗平

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各被上诉人已经交纳的一审

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额向一审法院申

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

定。

130166

15

（2022） 云

民终1456号

罗 平 锌

电

张*鹏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初01

号民初2568号民事判决 ；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撤回上诉； 准许张*鹏撤回上述。 一审案件受

理费1075元，减半收取5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

元，减半收取537.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张*鹏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

实际交纳的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

决确认为准。 本案为终审裁定。

1075

16

（2022） 云

民终1454号

罗 平 锌

电

朱*林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

2567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朱*林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55元，减

半收取227.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元， 减半收取

227.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朱*

林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案为终审裁定。

455

17

（2022） 云

民终1103号

罗 平 锌

电

陆*仙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

2895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陆*仙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75元，减

半收取137.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75元， 减半收取

137.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陆*

仙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

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 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案为终审裁定。

275

18

（2022）云

民终1452号

罗平锌

电

邵*库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

2565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邵*库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减

半收取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

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邵*库已经交

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额向一

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案为

终审裁定。

150

19

（2022）云

民终1453号

罗平锌

电

倪*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

2558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倪*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3元，减半

收取25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元，减半收取251.5

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倪*已经交

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的金额向一

审法院

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准。 本案为终

审裁定。

503

20

（2022） 云

民终1483号

罗平锌

电

杨*龙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1民初

3677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杨*龙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224元，

减半收取11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24元，减半收取

1112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

为终审裁定。

1112

21

（2022） 云

民终1600号

罗平锌

电

刘*元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4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刘*元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135元，减

半收取106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35元，减半收取

1067.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

案为终审裁定。

2135

22

（2022） 云

民终1471号

罗平锌

电

胡*妮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3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胡*妮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减半

收取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元，减半收取37.5元，

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为终审裁

定。

75

23

（2022） 云

民终1480号

罗平锌

电

陈*宇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2144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陈*宇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3411元，

减半收取1170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11元，减半

收取11705.5元， 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 本案为终审裁定。

23411

24

（2022） 云

民终1602号

罗平锌

电

侯*梅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6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侯*梅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590元，减

半收取129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590元， 减半收取

129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

为终审裁定。

2590

25

（2022） 云

民终1467号

罗平锌

电

朱*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0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朱*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99元，减半收

取249.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499元， 减半收取249.5

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为终

审裁定。

499

26

（2022） 云

民终1601号

罗 平 锌

电

居*平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5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居*平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58元，减半

收取1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8元，减半收取129元，

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为终审裁

定。

258

27

（2022） 云

民终1469号

罗 平 锌

电

张*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6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张*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51元，减半收

取425.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851元， 减半收取425.5

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为终

审裁定。

851

28

（2022） 云

民终1475号

罗 平 锌

电

王*长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8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王*长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减

半收取512.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 减半收取

512.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

为终审裁定。

1025

29

（2022） 云

民终1484号

罗 平 锌

电

吴*萍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298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吴*萍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58元，减半

收取2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8元，减半收取229元，

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为终审裁

定。

458

30

（2022） 云

民终1597号

罗 平 锌

电

陈*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1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陈*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3元，减半

收取696.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3元， 减半收取

696.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

为终审裁定。

1393

31

（2022） 云

民终1604号

罗 平 锌

电

韦*帅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9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韦*帅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841元，减

半收取142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41元，减半收取

1420.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

案为终审裁定。

2841

32

（2022） 云

民终1598号

罗 平 锌

电

钟*华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2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钟*华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37元，减半

收取11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元，减半收取118.5

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为终

审裁定。

237

33

（2022） 云

民终1474号

罗 平 锌

电

刘*霞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7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刘*霞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238元，减

半收取1119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8元， 减半收取

1119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

为终审裁定。

2238

34

（2022） 云

民终1481号

罗 平 锌

电

卢*竺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20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卢*竺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3元，减

半收取138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73元，减半收取

1386.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

案为终审裁定。

2773

35

（2022） 云

民终1472号

罗 平 锌

电

王*辉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4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王*辉撤回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59元，减半

收取37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9元，减半收取379.5

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为终

审裁定。

759

36

（2022） 云

民终1599号

罗 平 锌

电

钟*锋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13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钟*锋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1元，减

半收取780.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1元， 减半收取

780.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

为终审裁定。

1561

37

（2022） 云

民终1473号

罗 平 锌

电

邓*敏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305号民事判决；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邓*敏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855元，减

半收取14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5元，减半收取

1427.5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

案为终审裁定。

2855

38

（2022） 云

民终1482号

罗 平 锌

电

周*平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

2145号民事判决； 准许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

上诉；准许周*平撤回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333元，

减半收取116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33元，减半收

取1166.5元， 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为终审裁定。

2333

39

（2022） 云

民终1023号

罗 平 锌

电、杨建

兴

宋*瑞、陈*、 黄*

成、 易*玲、 董*

霞、 杜 *瑛、易*

河、苏 *娟、 任*

民、彭*军、张*、

史*男、 陈*俊、

任*菲、蔡*华、马

*莉、 蓝*金、郭*

武、刘*敏、 李 *

临、姚 *民、陈 *

江、 赵*湘、孟*

朋、 周*言、 曹*

成、雷*、 李*华、

陈*香、 李*喜、

蒋*亮、 黎*容、

沈*伟、 梁*红、

王*霞、 柯*金、

王*梅、 吴*舟、

项*兰、 卢*建、

陈*明、 陈*国、

陈*红、李*飞、薛

*虹、 宁波某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 伙）、 张*、

鲁*伟、 朱*福、

许*、 陈*柏、虞*

杰、冯*妮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云01民初

29lO号民事判；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杨

建兴撤回上诉；准许宋*瑞、陈*、黄*成、易*玲、董*霞、

杜*瑛、易*河、苏*娟、 任*民、彭*军、张*、史*男、陈*

俊、 任*菲、蔡*华、马*莉、 蓝*金、郭*武、刘*敏、李*临、

姚 *民、陈*江、赵*湘、孟*朋、周*言、曹*成、雷*、李*

华、陈*香、李*喜、 蒋*亮、黎*容、沈*伟、 梁*红、王*霞、

柯*金、王*梅、吴*舟、项*兰、 卢*建、陈*明、陈*国、陈*

红、李*飞、薛*虹、宁波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张*、鲁*伟、朱*福、许*、陈*柏、虞*杰、冯*妮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全部共97,978元， 减半收取48,989

元，审案件受理费全部共97,978元，减半收取48,989

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全部被上

诉人已经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可以按照实际交纳

的金额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还，数额以一审判决确认为

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48989

40

（2022） 云

民终1468号

罗 平 锌

电

李*嫚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云 01�民初

301�号民事判决；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

回上诉； 准许李*嫚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492

元，减半收取 12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92元，减半

收取1246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492

41

（2022） 云

民终1477号

罗 平 锌

电

刘*涛

撒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310

号民事判决；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

诉；准许刘*涛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

收取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均

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

定。

50

42

（2022） 云

民终1603号

罗 平 锌

电

邓*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云 01�民初

317号民事判决； 准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撤

回上诉；准许邓*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 928元，

减半收取 4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8�元，减半收取

464元，均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

定为终审裁定。

928

注：上述云南省高院出具的裁定书中，涉及156名个人投资者诉讼，涉案金额共计16,380,

942.97元， 目前公司与上述投资者达成和解， 并已向156名个人投资者支付和解赔偿金7,

297,863.17元（含诉讼费）。

2、云南省中院《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被告 裁定结果

1

（2021）云01民初

2088号

李*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李*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

原告李*负担。

2

（2021）云01民初

2089号

杨*花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杨*花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杨*花负担。

3

（2021）云01民初

3772号

江*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江*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

原告江*负担。（2021）云01民初524号案件并入审理。

4

（2021）云01民初

3867号

路*英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路*英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路*英负担。（2021）云01民初5328号案件并入

审理。

5

（2021）云01民初

3398号 （含3764

号、3494号）

曹*辉（3764

号） 刘*

杰 （3494

号） 罗*

祥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罗*祥、刘*杰、曹*辉撤诉。 案件受理费150元

(罗*祥50元、刘*杰50元、曹*辉50元),减半收取75元(罗*

祥25元、刘*杰25元、曹*辉25元)，由原告罗*祥、刘*杰、

曹*辉负担。

6

（2021）云01民初

4442号

毛*东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毛*东撤诉。案件受理费317元,减半收取158.5

元，由原告毛*东负担。（2021）云01民初4817号案件并

入审理。

7

（2021）云01民初

5886号

王*章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章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王*章负担。（2021）云01民初5330号案件并入

审理。

8

（2021）云01民初

5885号

王*业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业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王*业负担。（2021）云01民初5331号案件并入

审理。

9

（2021）云01民初

4226号

杨*涛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杨*涛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杨*涛负担。（2021）云01民初5329号并入审理。

10

（2021）云01民初

4228号 （含4788

号）

臧*恩（4788

号）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臧*恩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臧克恩负担。（2021）云01民初4788号案件并入

审理。

11

（2021）云01民初

3842号

张*华

罗平锌电、 杨

建兴

准许原告张*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159元，减半收取79.5

元，由原告张*华负担。

12

（2021）云01民初

3397号

张*稀

罗平锌电、 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准许原告张*稀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原告张*稀负担。

13

（2021）云01民初

4413号

张*安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张*安撤诉。 案件受理费1846元，减半收取923

元，由原告张*安负担。

14

（2021）云01民初

3951号

陈*云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陈*云撤诉。 案件受理费12225元， 减半收取

6112.5元，由原告陈*云负担。

15

（2021）云01民初

39532号

柯*宾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柯*宾撤诉。 案件受理费26316元， 减半收取

13158元，由原告柯*宾负担。

16

（2021）云01民初

3953号

郑*华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郑*华撤诉。 案件受理费11230元， 减半收取

5615元，由原告郑*华负担。

17

（2021）云01民初

3954号

柯*英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柯*英撤诉。 案件受理费7397元， 减半收取

3698.5元，由原告柯*英负担。

18

（2021）云01民初

3956号之一

李*发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李*发撤诉。 案件受理费1109元， 减半收取

554.5元，由原告李*发负担。

19

（2021）云01民初

3956号

余*强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余*强撤诉。 案件受理费12046元， 减半收取

6023元，由原告余*强负担。

20

（2021）云01民初

3956号之二

林*辉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林*辉撤诉。 案件受理费3959元， 减半收取

1979.5，由原告林*辉负担。

21

（2021）云01民初

3956号之三

刘*兰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刘*兰撤诉。 案件受理费23137元， 减半收取

11568.5，由原告刘*兰负担。

22

（2021）云01民初

3956号之四

谢*成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谢*成撤诉。 案件受理费15180元， 减半收取

7590，由原告谢*成负担。

23

（2021）云01民初

3956号之五

柯*成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柯*成撤诉。 案件受理费19536元， 减半收取

9768，由原告柯*成负担。

24

（2021）云01民初

3956号之六

周*林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周*林撤诉。 案件受理费13087元， 减半收取

6543.5，由原告周*林负担。

25

（2021）云01民初

4413号之一

吴*记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吴*记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由

原告吴*记负担。

26

（2021）云01民初

4414号

汪*春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汪*春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由

原告汪*春负担。

27

（2021）云01民初

4442号之二

熊*豆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熊*豆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由

原告熊*豆负担。（2021）云01民初4440号并入

28

（2021）云01民初

4442号之三

黄*宏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黄*宏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由

原告黄*宏负担。（2021）云01民初4441号并入

29

（2021）云01民初

4442号之一

李*婷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李*婷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由

原告李*婷负担。

30

（2021）云01民初

4443号

黄*花

罗平锌电 杨建

兴

准许原告黄*花撤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由

原告黄*花负担。

注： 上述云南省中院出具的裁定书中， 涉及32名个人投资者诉讼， 涉案金额共计47,095,

555.51元，目前公司与上述投资者达成和解，应向32名个人投资者支付和解赔偿金20,914,

043.36元（含诉讼费），实际已支付和解赔偿金7,347,122.07元（含诉讼费）。

3、云南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

罗平锌电（原审被告）因与被上诉人王*青等10人的（原审原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2552号等民事判决，向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请诉讼。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

案件经云南省高院审理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首先，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第四条第一款：“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的规定，罗平锌电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对其因涉嫌环保违法

违规问题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被要求整改等情况未进

行公司信息披露构成虚假陈述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交易

行为以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该责任成立的要件之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条：“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

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 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

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

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

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 的规定，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即

可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本案中，王*青等人已举证证明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

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 条规定时点进行罗平锌电股票交易并

产生损失，王*青等人已完成其举证责任，可以认定王*青等人股票交易损失与罗平锌电虚假

陈述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罗平锌电主张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罗平锌电应当如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罗平锌电主张其虚假

陈述行为不足以导致其公司股票大幅度下降，其公司股票下跌系受系统性风险、经营状况

等因素影响，因此只应承担补偿责任，即承担30%的损失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本

院认为，鉴于影响投资者作出股票投资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仅是

其中一种因素。 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除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风险性、波动性

的特征。 股票的特征决定了投资股票既是一种收益率颇高的投资方式，又是一种高风险的

投资方式。 作为投资者，不仅要面对市场外部客观因素所带来的整体风险，还要面对上市公

司内部的非系统性风险。 本案中，虽然罗平锌电存在虚假陈述的违法行为，投资者存在投资

受损的事实，两者之间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但罗平锌电受到行政处罚未按规定及

时披露的行为并非造成案涉股价下跌以及投资者损失的全部因素。 案涉股票罗平锌电在揭

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与同一时期的深证综合指数以及其所在的有色金属板块指数均存在整

体下跌，与股市整体下跌走势基本相符，因而投资者买卖罗平锌电股票所受损失不能完全

归责于罗平锌电的虚假陈述行为，还受人民币贬值、利率调整等政策及公司经营状况、行业

预期发展前景等因素影响，且罗平锌电虚假陈述行为系未及时披露其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

问题而受到有权机关行政处罚，并非通过主观故意方式发布利好消息。 因此，综合系统性风

险、罗平锌电经营状况及其虚假陈述的恶意程度，罗平锌电的虚假陈述行为不是案涉股票

下跌的决定性因素，一审确认的损失分担比例与罗平锌电过错程度、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

观因素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酌情认定王*青等人损失的60%是由于系统性风险及其他

客观因素所致，该部分予以扣除，其余部分由罗平锌电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关于王*青等人的损失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

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

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 原告实际损失

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的规定，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投

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罗平锌电对一审法院附表所列损失计算

标准及方式没有异议，其上诉认为印花税属于被上诉人投资损失的不相关成本，不应作为

损失计算在内。本院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工

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印花税是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案涉股票交易必然产生的

成本，一审法院酌定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

的损失总计予以确认。王*青等人损失中60%系由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所致，故在王*

青等人的总损失中对此进行扣减。 （具体赔偿金额见下表）

综上所述，罗平锌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初2552号等民事判决；

二、 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青等人损失

726,794.00元；

三、驳回王*青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审原告和公司分别承担，公司应承

担额为25,27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以上判决内容为公司根据本次全部判决书内容整理得出）

民事判决书

序号 案件号

被上诉人

（原审原告）

审

判

法

院

判决结果

公司需承担案件

受理费（元）

公司需赔偿金额

（元）

1

（2022）云

民终1018

号（中院案

号

2018-255

2）

王*青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被告罗平锌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吴*青损失7467元；驳回王*青的

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8元，由

王*青负担161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1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元，

由王*青负担161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10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14.00 7,467.00

2

（2022）云

民终1485

号

黄*雄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299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黄*雄损失47323元； 驳回黄*雄的其

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91元，由

黄*雄负担1135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7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91

元，由黄*雄负担1135元，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56元。 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1,512.00 47,323.00

3

（2022）云

民终1476

号

张*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309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张*损失29507元； 驳回张*的其他诉

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32元，由张*负

担919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6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2元，由张*负

担919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6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226.00 29,507.00

4

（2022）云

民终1478

号

李*甘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李*甘损失46857元； 驳回李*甘的其

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70元，由

李*甘负担1122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7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2

元，由李*甘负担1122元，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48元。 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1,496.00 46,857.00

5

（2022）云

民终1641

号

朱*女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593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朱*女损失268517元； 驳回朱*女的其

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64元，由

朱*女负担5978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39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64

元，由朱*女负担5978元，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986元。 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7,972.00 268,517.00

6

（2022）云

民终1479

号

任*本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896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任*本损失33104元，由杨建兴对上述

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任*本的其他

诉讼请求。 任*本一审案件受理费1876元，

由任*本负担1126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

有限公司、杨建兴共同负担750元。 任*本

二审案件受理费 1876�元，由任友本负担

1126�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杨建兴共同负担7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1,500.00 33,104.00

7

（2022）云

民终1479

号

孙*富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896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孙*富损失33057元，由杨建兴对上述

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孙道富的其

他诉讼请求。 孙*富一审案件受理费 2528

元，由孙*富负担 1517元，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杨建兴共同负担1011元。

孙*富二审案件受理费 2528元，由孙*富负

担 1517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

司、杨建兴共同负担1011元；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2,022.00 33,057.00

8

（2022）云

民终1470

号

祝*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302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祝*损失81999元； 驳回祝*的其他诉

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170元，由祝*负

担1902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12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70元，由

祝*负担1902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12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536.00 81,999.00

9

（2022）云

民终1465

号

朱*表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01民初594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朱*表损失29816元； 驳回朱*表的其

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5元，由

朱*表负担831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5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5

元，由朱*表负担831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5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1,108.00 29,816.00

10

（2022）云

民 终 1643

号

王*民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云

01�民初 596�号民事判决；由云南罗平锌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王*民损失 149147�元；驳回王*民的其

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7113�元，由

王军民负担 4268�元，由云南罗

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845�元。二

审案件受理费 7113�元，由王*民负担 4268�

元， 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845�元。

5,690.00 149,147.00

合计 25,276.00 726,794.00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判决和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前期已对全部投资者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7,798.72万元， 根据云南省高院及云

南省中院的判决及裁定结果，预计本次判决及裁定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数无影响。

五、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目前共与198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共已向198名投资者支

付投资损失16,601,446.55元（含诉讼费）；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

书》【（2022� ）云民终1018号、1485号、1476号、1478号、1641号、1479号、1470号、1645号、

1643号】， 应向12名投资者支付778,338元（含诉讼费）， 已向6名投资者支付188,838元

（含诉讼费）,应向其他6名投资者支付589,500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

布的信息披露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2） 云民终1018号、1476号、1485号、

1478号、1641号、1479号、1470号、1465号、1643号】；

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22） 云民终1104号、1096号、1097号、

1098号、1099号、1101号、1102号、1105号、1106号、1107号、1108号、1110号、1455号、1018

号、1456号、1454号、1103号、1452号、1453号、1483号、1600号、1471号、1480号、1602号、

14667号、1601号、1469号、1475号、1484号、1597号、1604号、1598号、1474号、1481号、

1472号、1599号、1473号、1482号、1023号、1468号、1477号、1603号】；

3、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 云01民初2088号、2089号、

3772号、3867号、3398号 （含3764号、3494号）、4442号、5886号、5885号、4226号、4228号

（含4788号）、3842号、3397号、4413号、3951号、3952号、3953号、3954号、3956号、3956号

之一号、3956号之二号、3956号之三号、3956号之四号、3956号之五号、3956号之六号、4413

之一号、4414号、4442号之二号、4442号之三号、4442号之一号、4443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1月26日


